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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内容 2：是否涉嫌不依法记录志愿服务信息 

检查标准： 

（1）经检查发现，志愿服务组织在记录志愿者个人基

本信息、志愿服务情况、培训情况、表彰奖励情况、评价情

况等信息时有缺失的，或未将志愿服务信息录入国务院民政

部门指定的志愿服务信息系统的； 

（2）经检查发现，志愿服务组织存在篡改志愿者个人

基本信息、志愿服务情况、培训情况、表彰奖励情况、评价

情况等记录信息的，或有偿为志愿者记录志愿服务时长的； 

（3）经检查发现，志愿服务组织存在伪造志愿服务记

录等情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